
大庆市第二医院 

关于采购云影像智慧医疗项目 

第二次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大庆市第二医院关于采购云影像智慧医疗项目       

二、项目编号：DEC2024012 

三、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四、采购预算：25元/例 

五、采购规则：本次采购报名供应商满足我院采购需求的条件下，

以低价中标原则。 

六、采购需求： 

医院提供 PACS原始数据、机房环境及一个互联网 IP。中标方免

费提供前置机、与医院 PACS 的接口、所用设备设施（不限于安全设

备网闸、防火墙）以及设备设施的软硬件维护维修，保障系统的 7*24

小时正常运行。详见附件一和附件二。 

附件一：技术参数 

功能 功能需求 

基础要求 

投标产品应全面支持 DICOM3.0标准。 

系统设计采用 B/S架构，可进行 PC端、手机端、PAD端的页面

浏览调阅。 

支持并实现与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

与院内 PACS/RIS系统、医院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医院 APP、

体检系统等相关的业务系统对接。 

云 PACS 系统 

支持窗宽窗位调整、反色、缩放、伪彩、测量等多种操作工具。 

▲支持 DICOM关键影像标记；医生可以在书写报告时标记影像

为关键影像，其他医生可以浏览影像时，查看关键影像标记【提

供产品功能界面截图】。 

支持多种挂片模式、支持常规挂片和特殊挂片，并满足原始影

像的任意角度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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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PACS 系统 

▲客户端工作站打开约 10M字节影像，时间不大于 5秒,WEB端

工作站打开约 10M字节影像，时间不大于 10秒,IOS端工作站打

开约 10M字节影像，时间不大于 10秒,安卓端工作站打开约 10M

字节影像，时间不大于 10秒。标准运行环境下测试【提供医疗

器械质量监督检验部门出具的检测文件复印件】。 

▲支持提供矩形、椭圆的遮挡【提供产品功能界面截图】。 

医学影像会诊 

支持区域内部的集中阅片，帮助基层医院写报告。 

支持跨平台（iOS、Android、PC）音视频服务。 

支持会诊病例资料录入，如患者基本信息、临床病史、检查信

息、会诊目的等。 

支持医生导入、保存诊断模板；提供会诊病例统计功能，可以

按医院、科室等分类统计诊断的病例数等信息。 

影像云存储 

支持医院所有 PACS影像数据的存储、归档、管理。 

支持数据转换、处理、集成、共享。 

支持数字影像文件无损压缩处理。 

支持日志功能。 

▲支持数据存储的组织层级管理功能，支持患者、检查、设备

等不同层级节点的按需组合配置【提供产品功能界面截图】。 

影像云共享 

支持同一患者历史检查记录可见。 

支持患者分享自己的原始影像信息。 

支持分享时进行加密、匿名化、有效时限设置。 

安全模块 

支持存储对象的分片并发上传和下载，支持断点续传。 

支持异地冗余。 

支持多站点多活。 

支持实时查看到所有服务的运行状态、异常情况、硬件服务器

情况、数据库性能等内容。 

支持安全管理是按不同安全级别实现不同用户的权限分级管

理。 

附件二：商务要求 

项目 内容 

供应商综合

实力 

（1）投标厂商通过 CMMI3级和 DCMM2级及以上评估。 

（2）投标产品通过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三级及以上）。 

（3）取得本项目相关的软件著作权证书。 

（4）投标产品通过医疗云计算影像云和移动健康应用程序可信

选型测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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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综合

实力 

（5）投标厂商运行服务能力达到 ITSS评估三级及以上。 

（6）投标厂商通过 FHIR 医疗互操作性认证。 

实施及售后

服务能力 

（1）对接上级云影像(含市级、省级、国家级云影像平台)的所

有费用由中标方免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 

（2）提供的建设方案整体科学、合理、完整。 

（3）投标人有明确的安装实施、调试、人员安排及验收措施，

并具有详细可行的方案内容。  

（4）对提供的培训计划、措施完整、可行，方案科学有效。 

（5）售后服务能力和实施可行性方案。 

七、供应商资格条件：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

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投标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

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的原件扫描件。 

（二）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三）具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四）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五）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

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

款按照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部门所在省级政府，或实行垂直领导的国

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较大数额罚款标准，或罚款决定之前需

要举行听证会的金额标准来认定）。 

（六）信用记录，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

l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

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

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以采购代理机构于投标（响应）截止时

间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ltchina.gov.cn）及中国政府

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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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记录已失效，供应商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七）供应商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单位负

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

参加本采购项目投标。  

（八）验收要求：按照谈判文件及合同条款等进行验收。 

八、响应文件要求： 

(一) 文件要求：一本正本、二本副本均加盖公章、规范装订。 

（二）文件封面须有以下内容： 

1、 谈判公司全称及正本或副本标识。 

2、 谈判项目名称和招标公告中的采购项目一致。    

3、 谈判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4、 响应文件内首页应为目录及对应页码（目录中的内容顺序应

与投标文件所包含的项目一致）。 

九、报名须知： 

（一）谈判价格及中标价格均为税后价格。 

（二）现场报名，并提供符合投标资格的佐证材料。包括（不限

于）： 

1、提供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等复印件并加盖

企业公章。 

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委托代理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本项目的法人授权委

托书(授权委托书需法人签字或法人公章)。 

4、不接受合作伙伴形式或联合体参与投标。 

5、说明：以上报名文件要求全部加盖公章。  

（三）报名时间：2024年 10月 22日 10时至 2024年 10月 25日

10时（节假日休息）。 

（四）报名地点：大庆市第二医院  电话：0459-5203425 

（五）谈判时间：另行通知。 

（六）谈判地点：大庆市第二医院(大庆市红岗区解放一街 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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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谈判代表（法人或法人委托人）请在开标时间前 10分钟携

带身份证和公章到达会场签到（签到时查验身份证件）。  

（八）项目咨询电话：0459-5201879 

十、注意事项： 

（一）本项目采购公告发出后，如有变更（如：变更通知、项目

暂停通知等），将在“大庆市第二医院网站”告知所有参与本项目投

标的供应商，供应商应主动查看。 

（二）服务商应详细阅读本公告，符合条件即可参与。 

 


